
 

 

 

 

 

 

 

 

 

 

各县（区）政府，市级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期间，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协组成单位提出建议 135 件（含议案转建

议 2 件）、提案 254件，已通过攀枝花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

提案在线信息系统交各承办单位办理。为充分发挥建议和提案

在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现就做好相关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是对政府依法监督和民主监督的

重要形式，做好建议和提案的办理工作，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克强总

理在听取 2014 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时明确要求：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15 年市人大代表建议和

攀办函〔2015〕81号

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

认真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创新工作机制，将建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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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与本职业务一并考虑、一体部署、一同推进”。因此，各

承办单位要充分认识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和贯彻落

实关于办理工作的新要求，把办好建议提案与加强执政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相结合，突出办理

实效，提高办理质量。 

  二、不断完善办理工作联系机制 

  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办理工作联系机制，形成全方位

的办理格局。一是要完善请示报告机制。对于群众反映强烈、

涉及面较广、办理协调有难度的建议提案，应主动向市政府请

示报告，协调解决；对于属于上级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建议提

案，要积极向上反映情况，努力争取落实。二要完善主、会办

单位之间的联系机制。主办单位要切实发挥牵头组织作用，主

动召集会办单位进行会商，分解办理任务，以发函、召开会议

等形式给会办单位明确办理任务，提出工作要求，督查办理进

度，提出对会办单位的考核意见。三要完善与代表委员的沟通

机制，做好“三次有效沟通”。办理前，与代表委员进行充分沟

通，准确了解代表委员的意图，掌握相关情况，征求代表委员

对建议提案办理的意见，克服办理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办理中，主动邀请代表委员视察、指导工作，自觉接受代表委

员的监督，确保办理工作不搞形式、不走过场。办理后，承办

单位必须以正式公文答复代表委员，并及时跟踪送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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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办理工作台账管理和信息报送制度 

  各承办单位要在“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业

务处室认真办、综合处室总协调”的办理工作机制上，充分依

托攀枝花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在线信息系统，强化台账

动态管理以及信息报送工作。及时分析掌握办理工作进度，按

照办理时限要求和办理标准，倒排时间节点，做好办理工作计

划，指定分管领导，落实具体承办人员。健全办理进展跟踪反

馈机制，及时向部门领导、市目标督查办报告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进展和与代表委员联系沟通情况。收集整理与承办建议提案

所涉问题相关的领导批示、会议纪要或记录、工作简报、计

划、总结、答复函件等文字材料和会商、见面、调研等图片资

料，及时上载到攀枝花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在线信息系

统中。 

  四、不断创新办理工作方法 

  面对新形势和新常态，各承办单位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工作

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重点。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坚持一

般建议提案综合办、重点建议提案跟踪办、难点建议提案会商

办、紧急建议提案应急办。采取“开门办理”“ 回访办理”“ 现场办

理”“ 联合办理”等方式，不断研究探索办理工作新方法。紧紧

围绕本单位重点工作，筛选和确定本单位重点办理的建议提

案，由领导班子成员领衔办理，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进



  

 
－４－ 

一步转变作风，积极为代表委员履职提供方便，以搭建知情明

政平台，邀请和组织代表委员到本单位视察、调研等方式开展

办理工作，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方式。 

  五、依法公开办理工作结果 

  各承办单位作为办理工作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要认真履

行公开职责，积极做好办理结果公开工作。除涉密内容外，对

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以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

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复文，主办单位要在答复代表委员后

1 个月内在本单位网站上进行公开。市目标督查办汇总各单位

公开情况，在年底对应该予以公开的办理复文进行集中公开。

各承办单位在形成答复函件时，务必实事求是，不得对代表委

员进行虚假承诺，因本单位工作中存在不作为或工作不到位的

问题而故意不公开答复函件或刻意隐瞒答复函件相关内容的，

依据有关规定问责。 

  六、强化办理工作督查考核 

  各承办单位要在 2015年 8月 1日前完成建议提案的办理正

式答复工作，市目标督查办于 9 月份分别向市人大常委会和市

政协报告和通报市政府办理建议提案的有关情况。2015年办理

工作的督查重点是与代表委员沟通率、代表委员满意率和问题

解决率。按时办复率、与代表委员沟通率、非涉密复文公开率

要继续保持 100%，代表委员满意率要不低于去年水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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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率要进一步提高。市目标督查办重点对2013年以来B类件

中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本年度答复函件公开情况等开展督

查。对于重视程度不够、办理工作不力、进度明显滞后、办理

质量差的承办部门，限期督促整改并给予通报批评。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4 月 22日     

 

 

 

 

 

 

 

 

 

  

 

 

 

 

 




